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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2000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28日上次會議的紀要日上次會議的紀要日上次會議的紀要日上次會議的紀要

( 在 2000 年 4 月 10 日 會 議 席 上 提 交 的 立 法 會
CB(2)1613/99-00號文件，該文件其後於 2000年 4月 11
日隨立法會CB(2)1666/99-00號文件送交委員參閱 )

2000年 1月 28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2)1751/99-00(01)及 (02)號文件 )

2. 應主席之請，副行政署長簡介政府當局的文件

[立法會 CB(2)1751/99-00(01)號文件 ]，當中詳載《 2000
年法律援助 (修訂 )規例》 (下稱 “該規例 ”)第 9條的修訂擬
本。副行政署長表示，因應委員在 2000年 4月 10日上次會
議上就建議的規例第 9條可能無意中局限了在涉及公眾
利益案件的死因研訊可獲得法律援助的死者家人的類別

所表達的關注，政府當局已答允重新草擬第 9條，述明如
法律援助署署長 (下稱 “法援署署長 ”)信納無法合理地向
新訂規則第 15B(1)條所描述的人給予法律援助，可向其
認為可合理地視為死者尚存近親的人給予法律援助。副

行政署長補充，經修訂的擬本應能處理委員提出的關注

事項，並確保法援署署長可在不受制肘的情況下行使酌

情權。

3. 委員認為經修訂的規例第 9條的擬本可以接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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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律援助署副署長 (下稱 “法援署副署長 ”)向委
員講述 “有關拒絕法律援助向被告人發出的通知書 (有關
刑 事 ／ 裁 判 署 上 訴 案 件 的 上 訴 理 據 )”[ 立 法 會

CB(2)1751/99-00(02)號文件 ]。法援署副署長特別表示，
儘管法援署署長拒絕為有關上訴給予法律援助，如法官

或上訴法庭認為上訴人應該獲得法律援助，而上訴人的

財務資源亦未超出法定最高限額，法官或上訴法庭可以

根據《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則》第 12(3)條的規定，發出
上訴援助證書。法援署副署長進一步表示，法官或上訴

法庭一旦發出上訴援助證書，法援署署長便需委聘一名

律師或一至兩名大律師代表上訴人。

5. 吳靄儀議員表示，該份通知書亦應訂明申請不

獲批准的人士可就被拒絕提供法律援助一事向法官或上

訴法庭提出上訴。何俊仁議員贊同吳靄儀議員的意見，

並補充，該份通知書亦應訂明申請不獲批准的人士在開

始進行審訊前可向法官或上訴法庭提出此類追索。吳靄

儀議員進一步表示，當局應改善該份通知書的草擬方

式，令市民大眾更易明白當中的內容。

6. 法援署副署長回應時表示，法律援助署將會因

應吳靄儀議員及何俊仁議員在上述第 5段發表的意見修
訂該份通知書。法援署副署長進一步表示，申請不獲批

准的人士除可向法官或上訴法庭提出上訴外，亦可要求

法援署署長重新考慮其申請。法援署副署長補充，申請

不獲批准的人士要求法援署署長重新考慮其申請的次數

並不受限制。

7. 吳靄儀議員表示，法律援助署在修訂該份通知

書時最好與司法機構保持聯絡。副行政署長回應時表

示，此點並無問題。

8. 法援署副署長表示，雖然法援署署長在給予申

請人法律援助前須信納其有充分理由提出上訴及有相當

的勝算機會，但此等準則並不適用於刑事審訊，因為政

府的政策是確保不會有人因經濟困難而得不到法律援

助。法援署副署長進一步表示，與涉及上訴的法律援助

申請所不同的是，法援署署長甚少拒絕涉及刑事審訊的

法律援助申請。

9. 劉健儀議員詢問涉及刑事審訊的法律援助申請

如遭拒絕，上訴的渠道為何。法援署副署長答稱，就拒

絕刑事上訴案件的法律援助而提出上訴的程序將會適

用。法援署副署長進一步表示，向申請不獲批准的人士

發出的通知書內所載資料，與向有關上訴的法律援助申

請不獲批准的人士發出的通知書第 1及 2段的內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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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儀議員認為，該份通知書亦應表明申請不獲批准的

人士有權要求法援署署長根據《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則》

第 8(3)條的規定，重新考慮其申請。法援署副署長答允在
通知書內加入第 8(3)條的條文。

10. 何俊仁議員表示，為避免延誤條例草案的制

定，該兩份經修訂的通知書應在下個立法會會期提交司

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以供審閱。法援署副署長表示同

意。吳靄儀議員表示，秘書應致函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

會，要求其在下個立法會會期跟進此事。

11. 李卓人議員重申其在先前的會議上表達的意

見，即在釐定法律援助申請者的可動用入息時，應採用

家庭開支中位數為計算依據，而非以住戶開支統計調查

所顯示每月開支最低的 35%家庭的平均開支為基準。

12. 副行政署長回應時表示，條例草案如制定為法

例，將使本港在經濟上符合提出法律援助資格的家庭總

數由 48%提高至約 58%。根據現行安排，在評定法律援助
申請人的經濟能力時，是以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額作為

可從申請人的總收入中扣除的個人開支豁免。副行政署

長進一步表示，由於檢討法律援助服務是一個持續的過

程，政府當局在日後進行檢討時，會考慮以家庭開支中

位數計算法律援助申請者的可動用入息。

政府當局

13. 劉健儀議員表示，她曾於先前的會議上建議，

由於在雜類個人傷亡案件中獲得賠償的款額可以相當可

觀，法律援助輔助計劃 (下稱 “輔助計劃 ”)的受助人若勝
訴，應按比例計算法計算其應分擔的費用，而非按建議

以劃一 12%的比率分擔費用。劉健儀議員詢問下次檢討
法律援助服務的時間。副行政署長答稱，政府當局會在

有需要時就某方面的法律援助服務進行檢討。至於應否

實行劉健儀議員的建議，副行政署長表示，由於輔助計

劃基金屬自負盈虧，當局務須知道在輔助計劃的分擔比

率由 15%減至 12%後對輔助計劃基金會有何影響，才決定
可否採用比例計算法。應劉健儀議員的要求，副行政署

長同意提供有關輔助計劃基金根據現時 15%的分擔比率
所收到的款額的資料。

(會後補註：據行政署長在 2000年 9月 8日致立法會的函件
中表示，法援署已表示， 1999年根據輔助計劃收取的分
擔費用，比率低於 15%的總額為 510萬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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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主席在總結時表示，當局將於 2000年 4月 28日就
上述條例草案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建議議員支持政

府當局有關在 2000年 5月 3日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的
建議。

1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11時 2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9月 20日


